攀枝花市胜利水库农业水价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解读稿

为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促进水资源节约高效利用，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发布《攀枝花市胜利水库农业水价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就本次水价调整的背景、程序及后续工作要求作如下解读：

一、调价背景
此次农业水价调整，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成本监审结果支撑。根据《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和《四川省定价目录（2021年版）》规定，市发展改革委依法对胜利水库骨干工程农业供水开展了成本监审。监审结果显示，现行水价已难以覆盖供水成本，影响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和持续服务能力。二是政策要求推动。按照《四川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川办发〔2017〕5号）精神，农业水价应逐步反映供水成本，建立“补偿成本、合理收益、公平负担”的机制，同时强调“总体不增加农民负担”。三是现实需求驱动。当前末级渠系和小型灌区水价多由协商确定，管理不规范、收费不透明等问题时有发生，亟需通过制度化调整理顺水价形成机制，提升用水效率与管理水平。

因此，本次将胜利水库骨干工程农业供水价格暂定为0.10元/立方米，既体现成本约束，又兼顾农民承受能力。

二、调价程序
本次调价严格遵循法定程序：首先，由市水利局提出调价建议函；其次，市发展改革委依规开展成本监审，形成科学依据；再次，结合本地农业用水实际，拟定调整方案；最后，公开征求社会意见，确保公众知情权、参与权。最后，报市政府同意后，由市发展改革委出文后执行。
整个过程符合《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关于“调查、论证、听证（必要时）、公示、决策”的要求，体现了依法行政、公开透明的原则。

三、调价后的后续工作

水价调整不是终点，而是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新起点。各方需协同落实以下工作：

一是规范收费行为。所有水费收取必须开具有效票据，严禁无票收费或搭车收费。任何未出具票据的收费均属乱收费，将被依法查处。

二是明确资金用途。骨干工程水费上缴国有供水单位，用于主干工程运维；末级渠系水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等管理者留存，全额用于渠系运行、维修和养护，不得截留挪用。

三是强化信息公开。水管单位和末级渠系管理者须通过公示栏、公示牌等方式，定期公开水量、水价、水费收支等信息，接受群众监督，增强透明度与公信力。

四是推进分类水价。在末级渠系和小型灌区，鼓励实行协商定价，并积极探索按作物类型、用水时段等实施分类水价，引导节水农业发展。

总之，本次水价调整是攀枝花市落实国家和省级农业水价改革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过“小步稳调、制度先行、监管跟进”，既保障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又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水资源集约利用奠定坚实基础。



